
南雄市2022年度古市镇、水口镇及帽子峰镇7宗电灌站重建工程招标控制价

招标控制价（小写）： 3873968.85元                        

（大写）： 叁佰捌拾柒万叁仟玖佰陆拾捌元捌角伍分  


招标人：                    工程造价咨询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或其授权人：                 
编制人：                       复核人：                      
        （造价人员签字盖专用章）               （造价工程师签字盖专用章）

编制时间：      年   月   日   复核时间：      年   月   日

       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南雄市2022年度古市镇、水口镇及帽子峰镇7宗电灌站重建工程分别包括：帽子锋镇坪山村委会前村电灌站重建工程、古市镇柴岭村委会卢屋电灌站重建工程、古市镇丹布村委会丹布电灌站重建工程、古市镇溪口村委会社前电灌站重建工程、水口镇沙头村委会上湖洞电灌站重建工程、水口镇大坪村委会大坪电灌站重建工程、水口镇弱过村委会弱过电灌站重建工程等七宗电灌站重建工程，涉及南雄市帽子锋镇、古市镇和水口镇。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泵房、新建进水池、新建出水池、管道等项目内容。
二、编制内容及依据
（一）编制原则和依据
编制原则：

1、广东省水利厅2017年7月发布的《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2、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调整《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增值税销项税税率的通知粤水建设〔2019〕9号。

定额依据为：

1、建筑工程：采用广东省水利厅粤水建管〔2017〕37号文发布的《广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

2、设备安装工程：采用广东省水利厅粤水建管〔2017〕37号文发布的《广东省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

3、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采用广东省水利厅粤水建管〔2017〕37号文发布的《广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二）人工预算单价，主要材料，施工用电、用水、用风等基础单价的编制依据
1、人工预算单价

按《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粤水建管〔2017〕37号），韶关为四类区，普工工资为65.1元/工日计，技工工资为90.9元/工日计。

施工用电、风、水等单价

按施工组织设计及参照《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及《南雄市主要建筑材料市场价格二0二一年第四季度》公布的价格：电1.04元/度，风0.16元/m³，水0.85元/m³。

3、主要材料水泥、钢筋、砂石料单价

按《南雄市主要建筑材料市场价格二0二一年第四季度》公布的价格。其他工程措施材料价格按当地市场价计算。
主要材料运距：

项目位于南雄市乌迳镇、帽子峰镇、古市镇、水口镇、油山镇，考虑综合运距29km，根据预算编制规程规定及南雄市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文件雄财评审[2021]004号文规定因南雄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南雄市主要建筑材料市场价格从2020年第二季度起为不含运费出厂价格，故信息价不包含运距，实际预算运距为21km。
4、次要材料价格:

按广东省水利厅粤水造价2021年公布价。
（三）费用计算标准

现场经费、间接费按《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预算编制规定》（2006年）规定的下限

其他直接费：按直接费的2%计取

企业利润费率：按直接费+间接费的7%计取

税金费率：税率按9%计算。
（四）机械台班费定额指标
机械台班定额按《广东省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内附机械台班定额。

（五）工程量送审说明

本次送审金额中工程量为暂估量，以最终结算实际工程量为准，本次送审仅对单价进行审核。


